长宁公安分局交通信号设施建设项目采购需求文件
一、项目背景与目标
[bookmark: _GoBack] （一）建设目标
通过本次项目建设，旨在提升长宁区道路交通信号控制的精细化、智能化水平，逐步实现交通信号的统一管理、精细控制、专业保障。通过软硬件升级，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出行营造有序、安全、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，推进交通治理能力现代化。
 （二）资金安排
本项目资金由长宁区财政资金支持保障，已由长宁分局向区政府申请并获批复，按计划任务推进落实。
 二、项目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
本项目拟采购以下设备及服务，所有产品须符合及相关国家标准。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单位/规格
	数量

	1
	信号机门磁系统
	套
	17

	2
	交通信号灯故障监测器
	套
	270

	3
	复合雷视检测器
	套
	200

	4
	定向声学设备
	套
	240

	5
	平台接入服务
	个
	313


3、 技术要求
（一）信号机门磁系统（17套）
功能要求：
1.支持门状态监测，异常状态报警。
2.支持远程开门控制，支持防止断网导致机门自动弹开。
3.支持防止死机导致机箱门锁死无法打开。
4.支持市电断电报警，断电自动续航（大于3分钟）。
5.支持SCATS信号机断网报警、车流量检测线圈故障报警。
6.支持一路RS485接口，预留2路040Vdc数字量检测接口。
7.支持位置导航定位。
8.支持无线自动连接上海市交警总队相关平台。
9.支持远程升级，方便功能扩展。
电气与环境参数：
电源供应：220Vac±20%， 50Hz±2Hz
设备功率：≤5W
工作环境温度：40℃~70℃
IP等级：IP41
安装方式：导轨安装
（二）交通信号灯故障监测器（270套）
核心功能： 每个监测器独立监测灯具，具备经公安部检测中心出具的有效检验检测报告。质保期3年。
关键技术指标：
1.黑灯监测： 监测因信号机断电、灯具故障等导致的灯组黑灯，在规定时间内（如2.5分钟内）报警。
2.灯色冲突与黄闪故障监测： 监测灯色冲突、黄闪故障，并在规定周期内报警。
3.偏转、倾斜监测： 监测信号灯偏转、歪斜故障，并在2分钟内报警。（转向角误差＜1.5°rms，横滚角和俯仰角误差＜0.5°rms。）
4.倒计时笔段缺失监测： 监测倒计时笔段缺失，并在2个信号周期内报警。
5.断电续航：内置供电保障，断电工况下正常工作≥5分钟。
6.通讯与定位：具备4G无线通讯功能，内置流量卡，建立“设备—平台”专用VPN通道；具有定位功能。
7.兼容性：能监测本市至少5种主流品牌的交通信号灯（含车行灯、人行灯等），接口模块应整合，便于施工。
电气与环境参数：
电压适应性：220V±20%，频率50Hz±2Hz。
绝缘电阻：≥2MΩ。
泄漏电流：≤5.0mA。
抗电强度：交流1500V试验无击穿。
防护性能：防尘等级IP5X，防水等级IP54。
环境适应性：耐高温（70℃）、耐低温（40℃）、耐湿热、耐盐雾。
（三）复合雷视检测器（200套）
功能要求：
1.感知能力： 800W像素感知相机，雷达工作频率92GHz ~ 94GHz，探测距离≥300m，覆盖≥10车道。
2.检测精度： 定位精度≤0.3m，速度精度≤0.1km/h，角度精度≤±0.2°。
3.智能识别： 支持交通拥堵指数、车道排队长度、超速、异常停车、逆行等交通事件检测。
4.数据输出： 支持分车道统计车流量、速度、队列、平均延误、空间占有率等数据。支持RTSP视频服务接口。
5.硬件接口： RJ45网口2个，24V DC电源接口1个，RS485调试接口1个。
环境参数：
防护等级：IP67
工作温度：40～85℃
安装高度：6～10m
功耗：≤25W
（四）定向声学设备（240套）
功能要求：
1.定向聚声： 具备定向聚声功能，声音聚合在喇叭正面中心±15°范围内。采用声参量阵技术。
2.性能参数： 声压等级≥101dB@1m，有效覆盖范围4~5m。
3.结构与防护： 单个声换能器数量≥250颗，采用耐腐蚀抗磁性材质。防护等级IP55。
4.电气特性： 设备功率≤30W，具备过电压、过电流、短路保护功能。
5.环境适应性： 工作温度20°C~+60°C。
（五）平台接入服务（313个点位）
安全要求：所有监测终端数据（含门磁、故障监测器等）必须通过VPN方式，唯一接入上海市交警总队相关平台。不得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数据转接，必须使用统一的数据协议和格式进行传输。
3、 技术服务与实施要求
1.安装与调试
中标人负责将所有设备运送至安装现场，就位，并完成安装与调试。
中标人需指派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系统试运转。项目经理具有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者优先考虑。
建设期：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内完成建设并通过验收。
 2.安全责任
施工期间发生的工伤、交通事故、第三方损失及损坏地下管线等事故，均由中标方承担全部责任和经济损失。
因产品质量或施工不当导致设备坠落、漏电等事故，由中标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 3.验收
验收准备：安装调试后，中标人自检合格，提供整套检验文件，并书面通知采购人验收。
正式验收：由中标人组织，采购人及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（如监理）共同参加，对设备性能逐项进行带负荷考核。
验收标准：满足招标文件、合同技术附件及相关国家标准。验收合格后签署验收证书。验收费用由中标人承担。
 4.培训
中标人负责对采购人人员进行操作、维修、保养等方面的理论和实操培训。
培训地点在使用现场，时间不少于5天，培训费用由中标人承担。
 5.质量保证与售后服务
质保期：自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，免费保修期不少于3年。重要部件按承诺执行。
服务响应：提供7x24小时技术支持。接到报修后，紧急抢修1小时内赴现场，一般维修24小时内解决。
质保违约：若未能按时维修，每发生一次，采购人有权从保证金中扣除相应比例（如5%）。
责任承担：质保期内，因产品质量问题，中标人须免费维修或更换。若发生人身、财产损失，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。
四、商务要求
 1.交付与延误
交付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延误赔偿：如中标人未按时交付，采购人有权从货款中扣除误期赔偿费，每周按迟交货物价的1%计收，最高不超过合同价的5%。达到上限，采购人可终止合同。
 2.付款方式
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100%合同价款。
3. 违约与索赔
在质保期内，如发现产品有缺陷，采购人有权提出索赔。
中标人可选择退货、降价或更换有缺陷的部件等方式处理，费用由中标人承担。
如中标人未在索赔通知后10天内答复，视为接受索赔。
 4.文明施工
中标人须严格执行上海市文明施工管理规定，确保施工不影响正常交通。
须设有专职安全员，建立安全制度。因管理不善导致的罚款或停工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。
须保证周边建筑物、管线安全，如有损坏，由中标人无偿修复。
 5.转让与分包
中标人不得将合同义务转让或分包给第三方。
 6.联合体投标
如为联合体投标，中标人须按招标人指示行使总包管理权利和义务，对项目质量、进度、安全、文明施工等负总责。
五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1.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，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2.投标人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3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
